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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编制依据
1、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》
2、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》
3、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》
4、《国家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管理系统管理规定》
二、编制要求
1、核技术利用单位应制定符合单位实际的操作规程、岗位职责、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、设备检修维护制度、放射性同位素或射线装置使用登记和台账管理制度、人员培训考核制度、监测方案等。产生放射性废气、废液、固体废物的，还应具有确保放射性废气、废液、固体废物达标排放的处理能力或者可行的处理方案。
2、首次申请时制定所有不同类型的设备或装置的操作规程，所有涉及辐射安全的岗位职责等制度，重新申请时只需制定新增设备或装置的操作规程，新增岗位的岗位职责等制度。改变原发证机关的按照首次申请要求提交。未按照时限办理延续申请的，提交首次申请和延续资料。基本规章制度原则上每五年重新修订一次。
三、编制要点
1、操作规程
1.1按照本单位实际情况，分别制定放射源、非密封性放射性物质、射线装置的操作规程。
1.2标题为“xx操作规程”,不同类型的设备或装置制定的操作规程不同。
2、岗位职责
2.1结合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成立文件，制定详细的岗位职责，进一步明确具体责任。
2.2标题为“xx岗位职责”，不同的岗位制定的岗位职责不同。
3、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
3.1应明确辐射工作人员和辐射活动场所的安全和防护要求。
3.2辐射工作人员安全和防护应包括监测仪器、防护用品佩戴使用的要求。
3.3辐射活动场所的安全和防护应包括辐射防护门窗、安全联锁装置、监控报警设施、工作指示信号、电离辐射警示标志等设施设备配置使用的要求。
3.4安全和防护要求应具体化，有可操作性，应明确责任科室（或部门）、资金预算等。
4、设备检修维护制度
4.1应明确设备检修维护的流程、要求、方法、内容、防护措施等要求。 
4.2应明确所有辐射活动场所的辐射防护门窗、安全联锁装置、监控报警设施、工作指示信号、电离辐射警示标志、监测防护仪器和个人防护用品等辐射防护设施的运行维护、故障维修、日常检修要求。
4.3制度应具体化，有可操作性，明确责任科室或部门、检修维护周期、资金预算等。
5、放射性同位素或射线装置使用登记和台账管理制度
5.1使用放射源、非密封放射性物质、射线装置的单位应按照本单位实际情况，分别制定使用登记和台账管理制度。
5.2使用登记制度应明确责任科室（或部门）、登记流程、记录管理要求，明确使用时间、地点、人员、联系方式、责任人等信息要素报备要求。
5.3台帐管理制度应明确台账填写、审核保管的要求，应结合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进行修订。
5.4台帐管理制度应明确责任科室（或部门）、监测仪器、防护用品、辐射工作人员、放射性同位素、射线装置（包括新增或报废设备）、个人剂量检测记录、日常监测等台账的管理要求。
5.5使用登记和台账管理制度应有可操作性。
6、人员培训考核制度
6.1应明确培训依据、目的、责任部门、培训范围、培训内容、培训方式、频次及档案材料保管要求等。
6.2应明确考核依据、目的、责任部门、考核范围、考核方式、频次、档案材料保管、无证或过期人员管理要求等。
6.3培训应由核技术利用单位自行或委托第三方组织开展，培训范围包括辐射安全管理人员和辐射工作人员，应明确培训涉及部门和岗位，培训内容应包括所有辐射工作岗位涉及的相关防护知识，培训内容应与辐射工作人员日常从事工作有较强关联性。
6.4考核分为自主考核和集中考核，考核范围应明确到具体部门和岗位。仅从事Ⅲ类射线装置销售、使用活动的辐射工作人员无需参加集中考核，由核技术利用单位自行组织考核。已参加集中考核并取得成绩报告单的，原成绩报告单继续有效。自行考核结果有效期五年，有效期届满的，应当由核技术利用单位组织再考核。自主考核题目应与参加考核人员日常从事工作有较强关联性。
6.5除仅从事Ⅲ类射线装置辐射活动的核技术利用单位外，其他单位辐射安全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必须参加集中考核，应持有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合格证书方可上岗。
7、监测方案
7.1监测方案应按照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（GBZ128—2019）和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（HJ61—2021）要求进行编制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。
7.2个人剂量监测方案应明确监测依据、监测对象、监测因子、监测方法、佩戴要求、监测机构、责任部门、监测周期、异常管理、档案管理、申报系统维护要求等。辐射场所监测方案应明确监测依据、监测范围、监测场所、监测方法、监测机构、监测周期、责任部门、异常管理、档案管理要求等。
7.3个人剂量监测监测对象应明确所有涉及的辐射工作人员岗位和类型，监测周期一般为一季度一次，佩戴要求应明确单剂量计和双剂量计。辐射场所监测应当明确日常和年度监测频次，不同性质的辐射活动场所确定不同的频次，应明确监测活动和监测仪器的责任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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